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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第十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民國 114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五）晚上 6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6 樓 6C 會議室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5 段 171 號 6 樓） 

參、主席：第十屆理事長 許智修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理事：吳清如、李淳一、林佳容、許智修、許智翔、黃隆仁(請假)、

蔣於佑、謝孟展、謝長潤 

監事：羅文貞、王偉宇、許敏郎 

伍、會議內容： 

一、報告案 

(一) 113 年歲入歲出結算，實際收入為 781,799 元(含會費收入 756,500

元，捐贈收入 1,878 及其它收入 23,421 元)，支出為 745,782 元，

年度餘額為 36,017 元，帳戶餘額為 2,544,475 元(詳附件一)。 

(二) 114 年度截至 114 年 3 月 10 日止，實際收入為 663,500 元(會費

收入)，尚無支出，年度餘額為 36,017 元，帳戶餘額為 3,207,975

元，詳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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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准予備查，並提今年度會員大會報告。 

項 款 目 科　目 增加 減少

1 經費收入 663,500 806,500  143,000 

1 會費收入 663,500 788,500  125,000  

1 入會費

2,500 25,000

 22,500   

114年度新入會人數2人

∙1人提前於113年繳費(未計入本年度)

∙1人於114年繳費

2 常年會費

660,000 753,500

 93,500   

114年度已繳費會員數122人

∙2人提前於113年繳費(未計入本年度)

∙120人於114年繳費

3 證書費

1,000 10,000

 9,000    

114年度新入會人數2人

∙1人提前於113年繳費(未計入本年度)

∙1人於114年繳費

2 捐贈收入 0   

1 會員捐款 0   

3 其他收入 18,000  18,000   

1 利息收入 18,000  18,000   

2 研討會收入 0   

3 積點證明收入 0   

4 其他收入 0   

2 經費支出 797,399  

1 辦公費 26,000  

1 雜項購置費 3,000  

2 文具印刷費 10,000  

3 郵電費 3,000  

4 雜費 10,000  

5 銀行存款息所得稅扣除款 0  

2 人事薪資 174,000  

1 薪資費 174,000  

2 會計人員聘用費 0  

3 業務費 526,324  

1 交通車馬及誤餐費 10,000  

2 網站更新維護費 5,824  

3 活動費 245,000  

4 交際費 10,000  

5 全聯會年費 205,500  

6 教育訓練及講座費用 50,000  

4 預備金 30,000  

5 業務發展準備基金 41,075  

663,500 9,101餘額

3,207,975帳戶餘額(截止至114.3.10)

 台北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114年度收支及預算對照表(114.01.01-114.03.10)    共1頁第1頁

項目 114上半年

收支統計
114年度預算

與年度預算差距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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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案 

提案一：114 年度會員異動 

提案人：會務 林杰逸 

說明： 

1.自第十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13 年 12 月 13 日~迄今），

共接獲 2 位技師檢送入會申請資料（如下表），經依本公會章程

第 7 條及本公會第三屆第三次理監事會授權，辦理書面初審合

格先行發給臨時會員證明書，並提會追認。 

 姓名 
執業執照 

字號 

技師證書 

字號 

性

別 
學歷 

執業機構 

名稱 
通訊地址 

盧韋丞 
技執字第

009644 號 

技證字第

018372 號 
男 

UCLA 加州

大學洛杉機

分校 

台灣整合防災

工程技術顧問

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

區松仁路 89

號 17 樓 

黃宣鳳 
技執字第

007192 號 

技證字第

007760 號 
女 

國立臺北大

學都市計劃

研究所 

中興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

東路五段 171

號 14 樓 

2.113 年度有效會員 124 人，賡續繳費 121 人。未繳費者，曾意

婷技師因註銷執照逾 3 個月，依章程第 7-1 條退會；薛玉珠技

師因告知退休並無執業需求，亦辦理退會；吳廷羽技師則持續

納入列管若逾 113 年 4 月 30 日仍未繳納會費，將依公會章程

第 8 條辦理停權，並於下次理監事追認。 

姓名 
執業執照 

字號 
性別 

執業機構 

名稱 
會員狀態 

曾意婷 -- 女 -- 申請退會 

薛玉珠 -- 女 -- 申請退會 

吳廷羽 
技執字第 

010127 號 
女 

墣境國際規劃設計顧

問有限公司 
未回覆 

3.114 年度已繳費會員人數，含新入會 2 名技師及 113 年賡續繳

費技師 121 名，共計 123 名。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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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有關本會推薦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各機關採購評選委員會專家學者參考名單資

料庫」共 2 單位之委員推薦案，提請追認。 

提案人：林秘書長 貝珊 

說明： 

1.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114 年 2 月 6 日函請本公會推薦具有相

關專門學識經驗之專家，供第 18 屆（114 年度）委員遴聘參考。 

2.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各機關採購評選委員會專家學者參考

名單資料庫」  

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14 年 1 月 21 日函請本公會踴躍

推薦女性人選，以提升該資料庫女性專家學者比率。 

3.前述單位請求推薦之函文，皆經 e-mail 周知會員並詢問意願。

後有會員表示有意願參與推薦，各單位之推薦名單詳下表，經

依「台北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推薦參加本會以外相關單位委員

辦法」初審均符舉薦資格，提請理監事同意。 

 

請求推薦 

單位 

本公會推薦代表 

姓名 性別 現職 經歷 

臺北市都

更及爭議

處理審議

會 

陳大引 男 

1.開新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2.中國文化大學

都市計畫與開

發管理學系 兼

任副教授 

1.中國文化大學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兼任副教授 

2.112-113 年陽明山國家公園加強山坡地

雜項執照審議委員會 委員 

3.新北市 107-109 年市場發展指導委員會

委員 

4.宜蘭縣政府都市設計委員會專家委員 

5.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學系兼任講師 

6.開創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理 

7.長億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8.中立工程顧問社設計師 

周孝宇 男 

1.禾樂都市更新

有限公司 總經

理 

2.禾樂都市計畫

技師事務所 主

持技師 

證照： 

1.建築師 

2.都市計畫技師 

3.不動產經紀人 

4.新北市資深都更推動師 

工作經歷： 

1.統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2.國家住宅與都市更新中心 

3.立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4.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講師及委員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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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推薦 

單位 

本公會推薦代表 

姓名 性別 現職 經歷 

1.都市更新建議評選委員 

2.台北市加強坡審委員 

3.建築經營管理協會講師 

4.台北市危老推動師講師 

5.新北市都更推動師講師 

6.台北市都市更新法令與業務駐點諮詢人

員 

7.台北市整建維護輔導團建築師 

8.台北市 15 人連署說明會講師 

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

員會「各機

關採購評

選委員會

專家學者

參考名單

資料庫」 

林秉慧 女 

城市點子工程顧

問有限公司負

責人 

1.城市點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2.朝陽科技大學景觀及都市設計系兼任講

師 

3.長榮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講師(農地變更實

作規劃師班/土地開發分析師班/高雄市

特定工廠登記推動員班/特定工廠用地變

更規劃師班)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有關本會「業務章則」修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許理事長 智修 

說明： 

1.本會於 114 年 2 月 19 日接獲公平交易委員會電話通知，指本會

業務章程可能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經查明，係業務章則第

九條明定技師簽證費用比例，恐涉及《公平交易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及第四項之規定： 

§14-1：事業不得與競爭者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

分配、銷售或購買之相對人、區域，或其他限制事業活

動之行為。 

§14-4：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

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亦屬本法

規範之聯合行為。 

 

為確保本會章則適法性，於本次理監事會議中提案配合修訂相

關條文。 

2.經與公平交易委員會承辦人溝通後，確認本案件已釐清，可直

接結案，無須開罰或進一步配合其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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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本會章程第十六條（調整後為十五條），業務章則修訂須經理

事會通過並送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修正調整如下表，待本次

會議確認後，即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實施，調整內容如下表。 

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未調整 第一條至第八條 -- 

第九條：都市計畫技師得依技

師法第十二三條或其他法令規

定實施技師簽證，並收取簽證

費用，。標準如下表。其簽證費

用須經本公會代收並提撥部分

比例金額支應本公會業務費用

後，餘額逕行轉交簽證技師。有

關業務費收取辦法由理事會另

定，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實施。 

 

都市計畫技師簽證費用收取標

準表：  

服務費用 技師簽證費 

未滿一千萬

元 

服務報酬之

5% 

一千萬元至

未滿五千萬

元 

服務報酬之

4.5% 

五千萬元以

上 

服務報酬之

4% 
 

第九條：都市計畫技師得依技師

法第十二條或其他法令規定實

施技師簽證，並收取簽證費用，

標準如下表。其簽證費用須經本

公會代收並提撥部分比例金額

支應本公會業務費用後，餘額逕

行轉交簽證技師。有關業務費收

取辦法由理事會另定，經會員大

會通過後實施。 

 

都市計畫技師簽證費用收取標

準表：  

服務費用 技師簽證費 

未滿一千萬

元 

服務報酬之

5% 

一千萬元至

未滿五千萬

元 

服務報酬之

4.5% 

五千萬元以

上 

服務報酬之

4% 
 

1.原對照《技

師法》之條文

已更動為第

十三條。 

2 .明定簽證

費用不符《公

平交易法》第

十四條規定，

配合刪除。 

3 .訂定費用

比例及代收

機制，長年未

執行，且未來

無執行需求，

配合刪除。 

第十條 都市計畫技師實施技

師簽證之簽證費用依下列方式

計收： 

一、委辦人之委託業務經主管

機關受理審查，委辦人即應支

付簽證費用總額百分之七十。 

二、委辦人之委託業務通過審

議(查)時，委辦人應支付簽證費

用總額百分之三十。 

第十條 都市計畫技師實施技

師簽證之簽證費用依下列方式

計收： 

一、委辦人之委託業務經主管機

關受理審查，委辦人即應支付簽

證費用總額百分之七十。 

二、委辦人之委託業務通過審議

(查)時，委辦人應支付簽證費用

總額百分之三十。 

 

有關簽證費

用付款比例，

長年未執行，

且未來無執

行需求，配合

刪除。 

第十一二條 

第十二三條 

第十三四條 

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 

配合第十條

刪除，後續條

文條次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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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遞補。 

第十四三條：都市計畫技師接

受委辦規劃設計之圖樣、說明

書及其他書件，均不得違反技

師法、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

法、國土計畫法及其他有關法

令，並應負規劃設計之責任。 

第十四條：都市計畫技師接受委

辦規劃設計之圖樣、說明書及其

他書件，均不得違反技師法、都

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及其他有

關法令，並應負規劃設計之責

任。 

1 .配合第十

條刪除，後續

條文條次向

前遞補。 

2.《國土計畫

法》業於 105

年 5 月 1 日

發布實施，未

來將取代《區

域計畫法》，

作為我國國

土使用上位

計畫及土地

使用管制之

法令依據，故

納入章程說

明。 

第十五四條 

第十六五條 

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 

配合第十條

刪除，後續條

文條次向前

遞補。 

 

決議：調整表格後照案通過，續依本會章程第十五條規定送請主管機關備

查後實施。 

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未調整 第一條至第八條 -- 

第九條：都市計畫技師得依技

師法第十二三條或其他法令規

定實施技師簽證，並收取簽證

費用，。標準如下表。其簽證費

用須經本公會代收並提撥部分

比例金額支應本公會業務費用

後，餘額逕行轉交簽證技師。有

關業務費收取辦法由理事會另

定，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實施。 

 

第九條：都市計畫技師得依技師

法第十二條或其他法令規定實

施技師簽證，並收取簽證費用，

標準如下表。其簽證費用須經本

公會代收並提撥部分比例金額

支應本公會業務費用後，餘額逕

行轉交簽證技師。有關業務費收

取辦法由理事會另定，經會員大

會通過後實施。 

 

1.原對照《技

師法》之條文

已更動為第

十三條。 

2 .明定簽證

費用不符《公

平交易法》第

十四條規定，

配合刪除。 

3 .訂定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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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都市計畫技師簽證費用收取標

準表：  

服務費用 技師簽證費 

未滿一千萬

元 

服務報酬之

5% 

一千萬元至

未滿五千萬

元 

服務報酬之

4.5% 

五千萬元以

上 

服務報酬之

4% 
 

都市計畫技師簽證費用收取標

準表：  

服務費用 技師簽證費 

未滿一千萬

元 

服務報酬之

5% 

一千萬元至

未滿五千萬

元 

服務報酬之

4.5% 

五千萬元以

上 

服務報酬之

4% 
 

比例及代收

機制，長年未

執行，且未來

無執行需求，

配合刪除。 

第十條 (刪除) 第十條 都市計畫技師實施技

師簽證之簽證費用依下列方式

計收： 

一、委辦人之委託業務經主管機

關受理審查，委辦人即應支付簽

證費用總額百分之七十。 

二、委辦人之委託業務通過審議

(查)時，委辦人應支付簽證費用

總額百分之三十。 

 

有關簽證費

用付款比例，

長年未執行，

且未來無執

行需求，配合

刪除。 

第十四條：都市計畫技師接受

委辦規劃設計之圖樣、說明書

及其他書件，均不得違反技師

法、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

國土計畫法及其他有關法令，

並應負規劃設計之責任。 

第十四條：都市計畫技師接受委

辦規劃設計之圖樣、說明書及其

他書件，均不得違反技師法、都

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及其他有

關法令，並應負規劃設計之責

任。 

1 .配合第十

條刪除，後續

條文條次向

前遞補。 

2.《國土計畫

法》業於 105

年 5 月 1 日

發布實施，未

來將取代《區

域計畫法》，

作為我國國

土使用上位

計畫及土地

使用管制之

法令依據，故

納入章程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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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有關本會「章程」修正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許理事長 智修 

說 明： 

1.本會之會員資格，目前係依章程第六條規定：「凡依技師法規定

執行業務之都市計畫技師，得加入本會為會員。」 

2.近年行業多元化趨勢明顯，又都市計畫為整合型專業，服務項

目涉略廣泛，部份都市計畫專業人員從業單位未必能提供其執

業，致其失去加入本會之資格。 

3.為擴大本會會員廣度、促進都市計畫專業交流及會務推展，爰

參考其他專業之公學會章程有關入會資格、繳納費用、權利義

務等內容，擬定贊助會員等相關規定。 

4.本會章程之建議修正條文及說明詳下表，提請討論。 

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本會會員分為以

下二類： 

一、一般會員：凡依技師法

規定執行業務之都市

計畫技師，得加入本會

為一般會員。 

二、贊助會員：凡認同本會

章程宗旨，領有中華民

國都市計畫技師證書，

尚未依技師法規定執

行業務者，得加入本會

為贊助會員。一般會員

停止執行業務時，亦得

申請變更為贊助會員。 

第六條：凡依技師法

規定執行業務之都市

計畫技師，得加入本

會為會員。 

為擴大會員廣度、促進專業

交流及會務推展，經參考其

他專業之公會之章程規定，

領有技師證書之都市計畫

專業人員，尚未依技師法規

定執行業務者，得加入本會

為贊助會員，以及一般會員

得申請變更為贊助會員，爰

修正條文並增訂第一項第

二款。 

第七條之ㄧ：會員有下列

情形之一時，經理事會決

議後予以退會，並呈報主

管機關核備。 

一、死亡。 

二、執業執照經會員申請

註銷或經中央主管機

關撤銷或廢止，且不申

請變更為贊助會員者。

惟會員自註銷執業執

照之日起三個月內得

第七條之ㄧ：會員有

下列情形之一時，經

理事會決議後予以退

會，並呈報主管機關

核備。 

一、死亡。 

二、執業執照經會員

申請註銷或經中

央主管機關廢止

者。惟會員自註

銷執業執照之日

1. 參依技師法，執業執照

有經撤銷或廢止之情

形，爰配合修正第一項

第二款，增訂「撤銷」文

字。 

2. 配合本次增訂贊助會員

相關規定，一般會員執

業執照經註銷、撤銷或

廢止，仍得申請變更為

贊助會員，爰修正第一

項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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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暫停會籍，尚無須退

會，超過三個月者即應

辦理退會。 

三、技師證書經中央主管

機關撤銷或廢止者。 

四、其他依本章程規定予

以退會者。 

起三個月內得暫

停會籍，尚無須

退會，超過三個

月者即應辦理退

會。  

三、其他依本章程規

定予以退會者。 

3. 參依技師法，技師證書

有經撤銷或廢止之情

形，配合本次修正，應

制定贊助會員之退會機

制，爰增訂第一項第三

款。 

4. 現行第三款款次調整。 

第九條：會員受停業處分

累計滿五年者或經依技師

法規定受撤銷或廢止執業

執照者，或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註銷執業執照者，

或其他依本章程規定予以

退會者，均喪失其會員資

格。 

第九條：會員受停業

處分累計滿五年者，

或經依技師法規定受

撤銷執業執照者，或

自動退會者，均喪失

其會員資格。 

1. 按現行條文規定，喪失

本會會員資格之條件僅

包含「受停業處分累計

滿五年者」、「經依技師

法規定受撤銷執業執照

者」、「自動退會者」，與

第七條之一規定之退會

條件有所差異。 

2. 為明確規定凡退會者均

喪失其會員資格，爰予

以修正。 

第十一條：會員受停權、暫

停會籍處分確定者，於停

權或暫停會籍期間，喪失

本章程第十二條所訂定之

各項權利，俟期滿後自然

復權或恢復其會籍。 

第十一條：會員受停

權、暫停會籍處分確

定者，於停權或暫停

會籍期間，喪失本章

程第十二條第一至五

項所訂定之各項權

利，俟期滿後自然復

權或恢復其會籍。 

考量受停權或暫停會籍處

分之會員應喪失本會第十

二條規定之全部權利，爰刪

除「第一至五項」之文字。 

第十一條之一：會員轉任

公務員後，應主動檢具執

業執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註銷執業執照，並通知

本會辦理暫停會籍或退會

或申請變更為贊助會員。

會員未主動辦理者，本會

將通知限期辦理；通知期

限內仍未辦理者，本會逕

行通知主管機關依技師法

規定處理，並據以逕行辦

第十一條之一：會員

轉任公務員後，應主

動檢具執業執照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註銷

執業執照，並通知本

會辦理暫停會籍或退

會。會員未主動辦理

者，本會將通知限期

辦理；通知期限內仍

未辦理者，本會逕行

通知主管機關依技師

1. 配合本次增訂贊助會員

相關規定，一般會員執

業執照經註銷、撤銷或

廢止，仍得申請變更為

贊助會員，爰修正條文。 

2. 技師法相關法規之條文

項次因修法而持續變

動，爰刪除「第三十八條

第一項」之文字，以利後

續規範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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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理退會。 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

處理，並據以逕行辦

理退會。 

第十二條：一般會員享有

下列權利，贊助會員享有

除第二款外之各款權利： 

一、發言權 

二、表決權、選舉權、被選

舉權及罷免權。 

三、使用本會所有各項設

備及資料權。 

四、享受本會出版刊物及

各項福利。 

五、享受各方給予本會之

權利。 

六、對外得用本會會員名

義權。 

七、得經本會推薦參加本

會以外相關單位委員。 

第十二條：會員有下

列各項權利： 

一、發言及表決權。 

二、選舉權、被選舉權

及罷免權。 

三、使用本會所有各

項 設 備 及 資 料

權。 

四、享受本會出版刊

物及各項福利。 

五、享受各方給予本

會之權利。 

3. 六、對外得用本會

會員名義權。 

1. 參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

定之法規條文書寫原

則，「項」不冠數字、「款」

冠以一、二、三等數字，

爰刪除「各項」文字，

以資明確。 

2. 配合本次增訂贊助會員

相關規定，贊助會員享

有除表決權、選舉權、被

選舉權及罷免權外之權

利，爰增訂條文。 

3. 因應本會常受政府機關

邀請推薦相關委員，為

明確規定推薦對象包含

一般與贊助會員，爰參

依本會推薦參加本會以

外相關單位委員辦法，

修訂新增第七款。 

第十三條：會員有下列義

務： 

一、繳納本會各項費用。 

二、參加本會各項工作。 

三、遵守本會依法訂定之

各種規章及決議事項。 

第十三條：會員有下

列各項義務： 

一、繳納本會各項費

用。 

二、參加本會各項工

作。 

三、遵守本會依法訂

定之各種規章及決議

事項。 

參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

之法規條文書寫原則，「項」

不冠數字、「款」冠以一、

二、三等數字，爰刪除「各

項」文字，以資明確。 

第 卅 條：本會之經費來

源如下： 

一、入會費：每位會員新台

幣貳仟伍佰元，入會時

一次繳納之；已退會之

會員日後再重新申請

入會者，不另收取入會

第 卅 條：本會之經

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每位會員

新台幣貳仟伍佰

元，入會時一次

繳納之。 

二、常年會費：每位會

1. 為保障會員權益，經參

酌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

公會之章程等相關案

例，已繳納過入會費者，

不再收取入會費，爰修

正第一項第一款。 

2. 第一項第二款文字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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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費。 

二、常年會費於每年元月

廿日前或入會時一次

繳納之： 

(一 )每位一般會員每

年新台幣伍仟伍

佰元整。 

(二 )每位贊助會員每

年新台幣貳仟伍

佰元整。 

三、會員捐款。 

四、其他收入。 

員每年新台幣伍

仟伍佰元正，於

每年元月廿日前

或入會時一次繳

納之。 

三、會員捐款。 

四、其他收入。 

修正。 

3. 經參考其他公會之收費

標準，增訂每位贊助會

員常年會費為每年 2,50

0 元整，爰修正第一項第

二款第一目及第二目。 

4. 配合用語習慣，第一項

第二款第一目及第二目

之「正」文字酌作修正為

「整」。 

 

決議：依會議討論內容調整第卅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之建議修正條文，

詳如下表，待下一季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後提今年度大會報告。 

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本會會員分為以

下二類： 

一、一般會員：凡依技師法

規定執行業務之都市

計畫技師，得加入本會

為一般會員。 

二、贊助會員：凡認同本會

章程宗旨，領有中華民

國都市計畫技師證書，

尚未依技師法規定執

行業務者，得加入本會

為贊助會員。一般會員

停止執行業務時，亦得

申請變更為贊助會員。 

第六條：凡依技師法

規定執行業務之都市

計畫技師，得加入本

會為會員。 

為擴大會員廣度、促進專業

交流及會務推展，經參考其

他專業之公會之章程規定，

領有技師證書之都市計畫

專業人員，尚未依技師法規

定執行業務者，得加入本會

為贊助會員，以及一般會員

得申請變更為贊助會員，爰

修正條文並增訂第一項第

二款。 

第七條之ㄧ：會員有下列

情形之一時，經理事會決

議後予以退會，並呈報主

管機關核備。 

一、死亡。 

二、執業執照經會員申請

註銷或經中央主管機

第七條之ㄧ：會員有

下列情形之一時，經

理事會決議後予以退

會，並呈報主管機關

核備。 

一、死亡。 

二、執業執照經會員

1. 參依技師法，執業執照

有經撤銷或廢止之情

形，爰配合修正第一項

第二款，增訂「撤銷」

文字。 

2. 配合本次增訂贊助會員

相關規定，一般會員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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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關撤銷或廢止，且不申

請變更為贊助會員者。

惟會員自註銷執業執

照之日起三個月內得

暫停會籍，尚無須退

會，超過三個月者即應

辦理退會。 

三、技師證書經中央主管

機關撤銷或廢止者。 

四、其他依本章程規定予

以退會者。 

申請註銷或經中

央主管機關廢止

者。惟會員自註

銷執業執照之日

起三個月內得暫

停會籍，尚無須

退會，超過三個

月者即應辦理退

會。  

三、其他依本章程規

定予以退會者。 

業執照經註銷、撤銷或

廢止，仍得申請變更為

贊助會員，爰修正第一

項第二款。 

3. 參依技師法，技師證書

有經撤銷或廢止之情

形，配合本次修正，應

制定贊助會員之退會機

制，爰增訂第一項第三

款。 

4. 現行第三款款次調整。 

第九條：會員受停業處分

累計滿五年者或經依技師

法規定受撤銷或廢止執業

執照者，或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註銷執業執照者，

或其他依本章程規定予以

退會者，均喪失其會員資

格。 

第九條：會員受停業

處分累計滿五年者，

或經依技師法規定受

撤銷執業執照者，或

自動退會者，均喪失

其會員資格。 

1. 按現行條文規定，喪失

本會會員資格之條件僅

包含「受停業處分累計

滿五年者」、「經依技師

法規定受撤銷執業執照

者」、「自動退會者」，與

第七條之一規定之退會

條件有所差異。 

2. 為明確規定凡退會者均

喪失其會員資格，爰予

以修正。 

第十一條：會員受停權、暫

停會籍處分確定者，於停

權或暫停會籍期間，喪失

本章程第十二條所訂定之

各項權利，俟期滿後自然

復權或恢復其會籍。 

第十一條：會員受停

權、暫停會籍處分確

定者，於停權或暫停

會籍期間，喪失本章

程第十二條第一至五

項所訂定之各項權

利，俟期滿後自然復

權或恢復其會籍。 

考量受停權或暫停會籍處

分之會員應喪失本會第十

二條規定之全部權利，爰刪

除「第一至五項」之文字。 

第十一條之一：會員轉任

公務員後，應主動檢具執

業執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註銷執業執照，並通知

本會辦理暫停會籍或退會

或申請變更為贊助會員。

會員未主動辦理者，本會

第十一條之一：會員

轉任公務員後，應主

動檢具執業執照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註銷

執業執照，並通知本

會辦理暫停會籍或退

會。會員未主動辦理

1. 配合本次增訂贊助會員

相關規定，一般會員執

業執照經註銷、撤銷或

廢止，仍得申請變更為

贊助會員，爰修正條文。 

2. 技師法相關法規之條文

項次因修法而持續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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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將通知限期辦理；通知期

限內仍未辦理者，本會逕

行通知主管機關依技師法

規定處理，並據以逕行辦

理退會。 

者，本會將通知限期

辦理；通知期限內仍

未辦理者，本會逕行

通知主管機關依技師

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

處理，並據以逕行辦

理退會。 

動，爰刪除「第三十八條

第一項」之文字，以利後

續規範適用。 

第十二條：一般會員享有

下列權利，贊助會員享有

除第二款外之各款權利： 

一、發言權 

二、表決權、選舉權、被選

舉權及罷免權。 

三、使用本會所有各項設

備及資料權。 

四、享受本會出版刊物及

各項福利。 

五、享受各方給予本會之

權利。 

六、對外得用本會會員名

義權。 

七、得經本會推薦參加本

會以外相關單位委員。 

第十二條：會員有下

列各項權利： 

一、發言及表決權。 

二、選舉權、被選舉權

及罷免權。 

三、使用本會所有各

項 設 備 及 資 料

權。 

四、享受本會出版刊

物及各項福利。 

五、享受各方給予本

會之權利。 

六、對外得用本會會

員名義權。 

1. 參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

定之法規條文書寫原

則，「項」不冠數字、「款」

冠以一、二、三等數字，

爰刪除「各項」文字，

以資明確。 

2. 配合本次增訂贊助會員

相關規定，贊助會員享

有除表決權、選舉權、被

選舉權及罷免權外之權

利，爰增訂條文。 

3. 因應本會常受政府機關

邀請推薦相關委員，為

明確規定推薦對象包含

一般與贊助會員，爰參

依本會推薦參加本會以

外相關單位委員辦法，

修訂新增第七款。 

第十三條：會員有下列義

務： 

一、繳納本會各項費用。 

二、參加本會各項工作。 

三、遵守本會依法訂定之

各種規章及決議事項。 

第十三條：會員有下

列各項義務： 

一、繳納本會各項費

用。 

二、參加本會各項工

作。 

三、遵守本會依法訂

定之各種規章及決議

事項。 

 

 

 

參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

之法規條文書寫原則，「項」

不冠數字、「款」冠以一、

二、三等數字，爰刪除「各

項」文字，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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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卅 條：本會之經費來

源如下： 

一、入會費：每位會員新台

幣貳仟伍佰元，入會時

一次繳納之；已退會之

會員日後再重新申請

入會者，不另收取入會

費。 

二、常年會費於每年元月

廿日前或入會時一次

繳納之： 

(一 )每位一般會員每

年新台幣伍仟伍

佰元整。 

(二 )每位贊助會員每

年新台幣伍仟伍

佰元整。 

三、會員捐款。 

四、其他收入。 

第 卅 條：本會之經

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每位會員

新台幣貳仟伍佰

元，入會時一次

繳納之。 

二、常年會費：每位會

員每年新台幣伍

仟伍佰元正，於

每年元月廿日前

或入會時一次繳

納之。 

三、會員捐款。 

四、其他收入。 

1. 為保障會員權益，經參

酌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

公會之章程等相關案

例，已繳納過入會費者，

不再收取入會費，爰修

正第一項第一款。 

2. 第一項第二款文字酌作

修正。 

3. 參考其他公會之收費標

準，考量本公會一般會

員與贊助會員權利差別

僅於表決權、選舉權、被

選舉權及罷免權差異，

其餘享有權利皆相同，

故常年會費收費標準一

致，增訂每位贊助會員

常年會費為每年 5,500

元整，爰修正第一項第

二款第一目及第二目。 

4. 配合用語習慣，第一項

第二款第一目及第二目

之「正」文字酌作修正為

「整」。 

 



附-1 

附件 

一、113 年收入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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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3 年支出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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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3 年收支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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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3 年收支預算對照表 

   



附-8 

五、113 年收支摘要 

 

 


